附件2

汕尾市公务用车管理平台社会化用车
服务企业承诺书

汕尾市财政局：
本公司自愿入驻“汕尾市公务用车管理平台”，为汕尾市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提供自有公务车辆无法满足用车需求时的社会化用车服务，并郑重承诺如下：
一、本公司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登记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本公司具有履行汕尾市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社会化用车服务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并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本公司按照《关于征集车辆租赁企业的公告》要求，完成本公司相关准备工作，在承诺书签订后15个工作日内将车辆信息、投保情况和保障方案等报贵局备案，确保所有服务车辆都纳入“汕尾市公务用车管理平台”统一监管。自觉接受并积极配合贵局进行监督、检查和考核，履行服务承诺。
四、本公司提供的车辆类型配置合理，车况良好，轿车、商务车、越野车和其他小型客车，中大型客车车辆车龄原则上不超过十年。驾驶人员驾龄不低于两年、无暴力犯罪记录、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酒后驾驶记录、吸毒记录、个人不良信用记录，最近连续3个记分周期无记满12分记录，一年内无重大交通事故记录。
五、本公司服务车辆发生事故时，如事故仅造成本公司车辆损失和第三方人员伤亡的，由本公司负责索赔事宜，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与贵局和被服务单位无关。如事故造成被服务单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如保险公司未能在事故发生后30日内支付全部损失费用的，本公司需垫付被服务单位因事故造成的全部损失。
六、本公司通过平台与被服务单位签订合同，约定结算方式。在特定时间内对社会举办的优惠活动，被服务单位有权参加，除书面拒绝外，本公司按照优惠活动的条件和计价标准计算当期费用，本公司不因价格优惠而减少服务项目、降低服务质量。
七、本公司严格按贵局要求完成以下工作：
（一）按时参加贵局举办的培训及召开的会议。
（二）按贵局的要求递交数据资料及各类统计报表等。
（三）配备专人负责相关事宜，按要求填报及更新相关信息保证联系人、联系电话等信息真实齐全。
（四）保存好承诺书及所有结算单据，以备贵局检查，
（五）建立健全社会化用车服务等内部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对被服务单位等档案信息及时更新。
（六）文明服务，安全行驶，不向被服务单位行贿或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
八、本公司承诺如因改革需要、政策规定等原因，导致进驻企业资格发生变化甚至取消的，从其规定，无条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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